査桥中学关于函授进修培训的有关规定
一、学校积极支持、鼓励教职工参加各级各类学校函授、进修培训，提高学历层次和自身业务素质，但必须是本校正式教职工，工作表现好，并经校长室同意。外出面授须凭通知（函授学员最好将一学期函授日程安排表抄送相关部门教务处），提前三天向分管校长请假，办理课务调动安排手续，因故未经学校同意或准假，则其面授期间作事假处理。
二、外出面授经学校准假后，三天以内课务原则上由学校统一调课（自行调课者学校不承认其工作量），三天以上课务，原则上由学校统一安排其他老师代上。
三、外出面授（包括自考考试等）经学校准假后，视作出勤处理，享受与出勤有关的各项奖金福利，但面授期间所缺工作量按实扣除。（包括两线人员）
四、参加函授、自考进修培训者，有关经费按上级精神执行。
五、函授、自考进修培训学员要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同时，自始至终坚持学习，并以较好成绩合格毕业或结业（指研究生部分课程参与者），凡中途自行中断学习，未经校长批准，其以前享受的一切待遇须返回学校。（面授、自考日期作事假处理一并扣发有关出勤奖）
六、函授、自考毕业后须立足为本校教育、教学服务，进一步提高教育、教学质量，除组织需要调动外，一般在三年内不考虑调动。
七、本规定自制订之日起执行。
